
               華梵大學 學生報告書   申請日期﹕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別
年級 

(必填) 

姓名 
(必填) 

學號 
(必填) 

住址 校內 
(必填) 

□明月□明鏡 
□統理□世用 

室   校外﹕         

報告摘要：辦理宿舍住宿費退費/補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 
(必填) 

市內電話： 

手    機： 

退/換宿/ 
退費原因 

(必填) 

□返家住宿(含親友家)  □校外租屋  □轉/休/退學  □勒令退宿  □學校交換生   
□開學前宿舍調整至低價床位產生價差   □學期中更換不同價位床位產生價差 
□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，系統未予扣除教育部校內補助 5,000元，退回溢繳金額 
□其他： 

退費收款 
自選方式 

(必填) 

※身分證字號 
□郵局入帳 局號(7 碼)：          帳號(7 碼)：  

□開立支票(核發後依通知前往總務處出納領取) 

承辦單位審查意見： 

1.住宿狀況：(請樓長及管理室完成簽證後，連同離退宿單送書院處生輔組辦公室續辦) 

  (1)是否已住宿？  □該員尚未入住   □該員已入住，入住     天 

  (2)宿舍房間是否已清理完畢？(未入住或直接換房不需填寫，未清理則不受理退費作業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長簽證：               管理室簽證： 

2.退款/補繳 
  金額： 
  (新台幣/元) 

□該員尚未入住宿舍，自繳部分全額退費             元 

□開學調整至低價床位退回差額        元=原價位     元-調整後價位      元 

□國籍學生未予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助金額，退回溢繳金額 5,000元 

□該員已入住   日，扣除已住費用          元，退回餘額            元 

□該員已入住   日，已住宿費用          元，超過自繳費用         元， 

  應補繳金額(差額)           元  

※退返/補繳費用計算方式： 

  ●住宿房型每學期收費金額         元，扣除教育部補助        元，自繳         元(A) 

  ● 1天住宿收費金額(B) = 住宿房型每學期收費金額       元 ÷ 1學期上課天數 126天 =       元 
 
     ※註：中途退宿，不適用教育部住宿補助規定，1 天住宿收費金額以住宿房型每學期收費標準金額計算。 
 

  ●應退回金額 = A – ( B × 已住天數 ) =          元 -         元 =         元 

  ●應補繳金額(差額) = ( B × 已住天數 ) - A =          元 -         元 =         元 

3.其他登載事項： 

宿舍管理室 生活輔導組 批      示 

   

    



       

     114學年第 1學期住宿費退費/補繳作業說明事項 

 

配合宿舍床位調整作業至 9月 25 日（四）止，預自 9月 27日（六）起辦

理住宿費退費/補繳作業： 

 

 退費（需填寫學生報告書，請至明月宿舍管理中心領表及收件） 
 

 1.由高價床位 改住/改分配 低價床位，［且已繳費］，退回差價。 

 2.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，［已繳費］，但未扣除［教育部住宿補貼］金額  

   者，退費 5,000元。 

 3.已繳費，申請退費。 

 

以上從申請到總務處出納、會計室審核簽證至退返個人［郵局帳戶］（限

郵局帳戶）或開立支票之行政作業需時約 2個月。 

 

 補差額（不需填寫學生報告書） 
 

   由低價床位改住/改分配高價床位，［且已繳費］，由生輔組開立補繳差 

   額繳費單，至［總務處出納］補繳現金即可，1天之內可完成。 

 

 更改繳費單 
 

   如尚未繳費，實際所住床位價格與原先住宿繳費單登載金額不符，可 

   直接註銷，重新開單繳費。 

 

附記： 

學生可登入［大崙山］系統，在個人資料處登錄［郵局帳號］(限郵局帳

戶），以利學校發放獎學金或退費等作業運用。若是請領支票，需要在上

班日親自總務處簽領，再另行至金融機構臨櫃辦理兌現。 

 


